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苏木镇人民政府、各农场公司，县直各部门，驻县各单位：
　　按照巴彦淖尔市医疗保障局 巴彦淖尔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《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巴医保发〔2024〕14号）要求，就切实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筹资和资助参保标准
　　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。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障需求，维护参保人员医保权益，2025年个人筹资标准每人每年400元。各级财政加大对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，每人每年不低于670元，该补助由市承担部分，市和县财政按照2:8的比例进行分担。各级财政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，及时拨付到位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期为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。
　　困难人员资助参保标准。特困人员、孤儿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；脱贫户参保费用由资助部门直接代缴；低保人员、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易返贫致贫人员按个人缴费标准的50%给予资助，资助后的个人缴费部分核定后直接缴纳，做好困难人群的缴费引导工作，避免多缴、错缴。
　　二、巩固医保待遇，助力乡村振兴
　　要做好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达到100%,强化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效能，坚决守住不发生因病规模性返贫底线。健全完善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，实时掌握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预警信息，加强部门间协同，常态化做好监测预警人员综合帮扶，积极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，形成多元救助格局，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。
　　三、完善医保支付管理
　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谈判药品“双通道”管理，全面推开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应用工作，推进电子处方流转覆盖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。提升谈判药品供应保障水平，稳步提升门诊保障水平，全面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政策落地落实。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，按时完成医改相关任务目标。
　　四、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
　　全面推进医保智能监管，加强部门信息数据共享和联合执法，有效运用举报投诉管理、行政监管执法、场景监控系统等监管措施，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。按季开展医保基金运行分析，防范基金运行风险。全面实施医保基金预算绩效管理，做好绩效运行监督，科学开展绩效评价，切实强化结果运用，不断提高医保基金管理水平和基金使用效益。
　　五、提升参保管理服务水平
　　健全医保经办服务体系，村卫生室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，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，按照“创造条件、优化流程、加强调度、应纳尽纳”的原则，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，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购药。同时不断提高医保服务站（点）经办服务能力，加大基层医保服务站（点）工作人员培训力度，提升基层医保服务水平，充分发挥基层服务站点优势，做好居民参保排查、登记，核定，畅通缴费渠道，创新参保缴费方式，积极推进线上“一网通办”、线下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　　六、工作要求
　　坚持政府主导，部门配合，明确任务目标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按照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等十五部门《关于印发＜巴彦淖尔市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长效工作机制实施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巴医保发〔2023〕8号）要求，完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，通过核查比对精准掌握各类人口底数，深度挖掘扩面潜力，做好参保动员工作。
　　在政府统一组织下，要充分发挥苏木镇、嘎查村（社区）、学校集中代收代办单位作用，做好参保缴费工作；做好政策宣传解读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做好舆情风险应对，遇有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。
　　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　　2024年10月11日


